
中山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 
          化工〔2022〕40号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研究生 

申请学位学术成果标准 
 

为进一步提高学位授予质量，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深

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

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教技

厅函〔2018〕110 号）、《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

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教科技〔2020〕2 号）、

《中山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中大研院〔2021〕

83 号）等系列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标准。 

一、学术成果内容 

学术成果必须是学位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申请学位

的重要依据之一。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答辩前，应具有符合要

求的学术成果。学术成果是研究生瞄准学科前沿开展的与学

位论文紧密相关的创新性研究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学术期刊

论文、学术会议论文、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专著、研究

报告等形式。 

二、学术成果标准 

（一）一级学科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代码 0817）的博



士生（公开招考）申请博士学位所需学术成果满足下列标准

（至少满足一项要求）： 

1.在国内外本学科、本领域高水平正式出版刊物发表论

文全文 2 篇。 

2.在国内外本学科、本领域高水平正式出版刊物发表论

文全文 1 篇，获授权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 1 项。 

3.在国内外本学科、本领域高水平正式出版刊物发表论

文全文 1 篇，出版专著 1 部。 

4.在国内外本学科、本领域高水平正式出版刊物发表论

文全文 1 篇，制定国际标准或国家标准 1项。 

5.鼓励各团队在上述标准基础上制定更为详细的申请

学位学术成果标准，该标准经学院学术委员会认定后执行。 

（二）一级学科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代码 0817）的博

士生（硕博连读或直博）申请博士学位所需学术成果满足下

列标准（至少满足一项要求）： 

1.在国内外本学科、本领域高水平正式出版刊物发表论

文全文 3 篇。 

2.在国内外本学科、本领域高水平正式出版刊物发表论

文全文 2 篇，获授权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 1 项。 

3.在国内外本学科、本领域高水平正式出版刊物发表论

文全文 2 篇，出版专著 1 部。 

4.在国内外本学科、本领域高水平正式出版刊物发表论



文全文 2 篇，制定国际标准或国家标准 1项。 

5.鼓励各团队在上述标准基础上制定更为详细的申请

学位学术成果标准，该标准经学院学术委员会认定后执行。 

（三）专业学位类别资源与环境（专业类别代码：0857）

的博士生申请博士学位所需学术成果满足下列标准（至少满

足一项要求）： 

1.在国内外本学科、本领域高水平正式出版刊物发表论

文全文 2 篇或获授权发明专利 2 项。 

2.在国内外本学科、本领域高水平正式出版刊物发表论

文全文 1 篇，获授权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 1 项。 

3.在国内外本学科、本领域高水平正式出版刊物发表论

文全文 1 篇，撰写经有关管部门认可的研究报告 1 篇。 

4.在国内外本学科、本领域高水平正式出版刊物发表论

文全文 1 篇，出版专著 1 部。 

5.在国内外本学科、本领域高水平正式出版刊物发表论

文全文 1 篇，制定国际标准或国家标准 1项。 

6.鼓励各团队在上述标准基础上制定更为详细的申请

学位学术成果标准，该标准经学院学术委员会认定后执行。 

（四）专业学位类别生物与医药（专业类别代码：0860）

的博士生申请博士学位所需学术成果满足下列标准（至少满

足一项要求）： 

1.在国内外本学科、本领域高水平正式出版刊物发表论



文全文 2 篇或获授权发明专利 2 项。 

2.在国内外本学科、本领域高水平正式出版刊物发表论

文全文 1 篇，获授权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 1 项。 

3.在国内外本学科、本领域高水平正式出版刊物发表论

文全文 1 篇，撰写经有关管部门认可的研究报告 1 篇。 

4.在国内外本学科、本领域高水平正式出版刊物发表论

文全文 1 篇，出版专著 1 部。 

5.在国内外本学科、本领域高水平正式出版刊物发表论

文全文 1 篇，制定国际标准或国家标准 1项。 

6.鼓励各团队在上述标准基础上制定更为详细的申请

学位学术成果标准，该标准经学院学术委员会认定后执行。 

（五）一级学科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代码 0817）的硕

士生申请硕士学位所需学术成果满足下列标准（至少满足一

项要求）： 

1.在国内外本学科、本领域较高水平正式出版刊物发表

论文全文 1 篇。 

2.公开或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 1 项。 

3.出版专著 1 部。 

4.制定国际标准或国家标准 1项。 

5.鼓励各团队在上述标准基础上制定更为详细的申请

学位学术成果标准，该标准经学院学术委员会认定后执行。 

（六）专业学位类别材料与化工（专业类别代码 0856）



的硕士生申请硕士学位所需学术成果满足下列标准（至少满

足一项要求）： 

1.在国内外本学科、本领域较高水平正式出版刊物发表

论文全文 1 篇。 

2.公开或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 1 项。 

3.出版专著 1 部。 

4.制定国际标准或国家标准 1项。 

5.撰写经有关管部门认可的研究报告 1 篇。 

6. 鼓励各团队在上述标准基础上制定更为详细的申请

学位学术成果标准，该标准经学院学术委员会认定后执行。 

三、有关程序 

（一）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答辩前，应具有符合要求的学

术成果，程序如下： 

1.本人提交学术成果材料（包括<中山大学研究生学术

成果评价表>及附件材料）； 

2.导师审核同意； 

3.学院学术委员会审议。学院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后，

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二）超出最长学制年限申请学位程序 

2018 级及之前的博士研究生，如学位论文选题属于高水

平的创新性研究课题，且在最长申请学位年限结束后二年内

正式取得本领域一流水平学术成果（成果形式由学院自定，



学术论文须在最长申请学位年限内已投稿且获得正面评价

的审稿意见），可按以下程序申请学位： 

1.本人申请（在每年 3、9 月申请，逾期不予公开，需

要提交学术成果介绍、学术成果证明材料、学位论文）； 

2.导师审核同意； 

3.学院专家组评审； 

4.向学校学位办公室提出申请； 

5.学校学位办公室审核后报相关学科学位分委员会主

席审批； 

6.学校学位办公室组织专家小组评议，对申请人提交的

学术成果创新型、学术水平和贡献以及学术成果与学位论文

的关联度进行鉴定，并形成明确的书面意见； 

7.经专家小组鉴定通过的，申请人可按照《中山大学博

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有关要求申请学位。 

四、其它规定 

1.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答辩前，原则上应具有符合要

求的学术成果。博士研究生的学术成果，博士研究生为第一

完成人或导师为第一完成人、博士研究生为第二完成人；学

术成果的第一完成（署名）单位应为中山大学。 

2.硕士研究生的学术成果，硕士研究生应为第一完成人

或导师为第一完成人、硕士研究生为第二完成人；学术成果

的第一完成（署名）单位应为中山大学。 



3.国家或地方政府公派出国（境）联合培养，或与国内

其他单位有明确联合培养协议的博士生，在联合培养期间取

得的学术成果，申请人应为第一完成人，中山大学至少须为

第二署名单位。 

4.从事涉密课题研究的博士生，在开题时已办理相关备

案手续的，可以不要求发表学术成果。 

5.学术论文（学术成果要求为发表学术论文的情况）应

在审议学位的当月月底之前正式发表（含在线发表）；学术

论文发表的刊物应为正刊，除特别指明外，不包括增刊、特

刊、专刊等。 

6.其他形式的学术成果相关要求由学院学术委员会进

行认定。 

7.发明专利可以是国际发明专利，也可以是国家发明专

利、国防发明专利。 

8.对于不满足上述学术成果要求的，经导师、学院同意，

申请人可提出申请。研究生专委会根据论文的研究领域，组

织三位以上校内专家组成专家组，对其学位论文学术水平进

行审议，如果均认为其学位论文水平达到相关学位层次要求，

报研究生院审批。经研究生院同意后，将学位论文送教育部

学位中心平台匿名盲审（5 位评阅专家并使用学位办公室指

定的评阅书），评阅结果四份为“通过评审，须对论文作少

许修改”，一份为“通过评审，需对论文作一定修改”或五



份均为“通过评审，须对论文作少许修改”的，方可参加本

次论文答辩（未通过者，无复议机会）。 

五、本标准已经学校应用与工程学科分委员会审定通过，

从 2021 级研究生开始实施。 

六、本标准的解释权属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研究生教育

与学位专门委员会。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 

2022 年 9 月 22 日 

 


